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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焚化廠疑似臭味處理機制- 
北投焚化廠案例探討 

唐振雄* 

 

摘要 

北投垃圾焚化廠自 89 年 6 月起，陸續有民眾反映住宅聞到惡臭，經調查北投

洲美地區、石牌地區及北投焚化廠週遭人口居住密度較稀，土地利用情形大致為農

地、公有地及一般廠家為主，由於居住之人口密度較小，地屬空曠，故有露天燃燒

之情形發生，主要範圍包括 13 號道路兩旁、承德路 7 段 143 巷、承德路 7 段 1 巷

及承德路 6 段 449 巷等。露天燃燒的來源大致來自於農民、砂石場、營建工地、養

豬戶、代清除業者及一般廠家…等。加上當地農民在觀念中認為將雜草、稻草等廢

棄物，經燃燒後作為肥料是理所當然的作業方式，在觀念未改變之下，就常有露天

燃燒之情形。自 91 年以來位於北投廠附近石牌地區居民常反映不明惡臭影響正常

其生活品質，質疑北投廠為臭味的來源。針對北投地區的居民反映，已加強操作營

運及污染控制內部稽核相關作業如制定「臭味處理機制標準作業程序」、擬訂民眾

陳情案件處理方式、辦理公開說明座談會及協助社區成立監督小組等方式增進與民

互信機制，另為求公正亦尋求第三者針對附近民眾所陳情疑似臭味問題進行污染來

源及特性解析，希透過外部稽核方式進行追蹤臭味污染源。希能以上述相關方案及

推動計畫之執行，以有效瞭解焚化廠及其周界臭味現況及臭味產生之可能來源、原

因，並謀求改善及因應對策。  

另亦設置有回饋設施以實質回饋機制達到敦親睦鄰之目的，讓附近居民感受焚

化廠營運操作確可為地方民眾帶生活條件及品質之提昇，以避免屢次發生臭味陳情

案件造成行政成本及社會成本之浪費，實非當時興建垃圾焚化廠之本意。  

 

【關鍵字】臭味處理、回饋設施、陳情案件、監督小組  

*臺北市環境保護局  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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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緣起 

臺北市政府環境保護局為了持續空氣品質之改善維護工作，在管制工作執行面

上，歷年來針對臺北市全市的污染特性，規劃了一系列的空氣品質改善計畫，並積

極妥善運用空氣污染防制費，落實臺北市空氣品質之管制策略，以期有效改善臺北

市的空氣品質。臺北市政府每年投入之空氣污染防制經費高達 6,000 至 7,000 萬元，

希藉由民間機構或學術單位的人力協助執行，以擴大空氣污染防制的執行對象與數

量，進而加速空氣品質改善速度。基於管制措施執行面擴大及各污染源可改善空間

逐漸縮小，臺北市空氣污染防制面臨之挑戰，除必須整合各項空氣污染改善計畫執

行成效，更需要精確掌握各項污染源排放資訊，來進一步規劃更有效的空氣污染防

制方案及策略，使得相關改善成果能更使民眾接受及認同。北投垃圾焚化廠（以下

簡稱北投廠）於 88 年 5 月 27 日正式接管運轉，自 89 年 6 月起，陸續有民眾反映

住宅聞到惡臭，經調查北投洲美地區、石牌地區及北投焚化廠週遭人口居住密度較

稀，土地利用情形大致為農地、公有地及一般廠家為主，由於居住之人口密度較小，

地屬空曠，故有露天燃燒之情形發生，主要範圍包括 13 號道路兩旁、承德路 7 段

143 巷、承德路 7 段 1 巷及承德路 6 段 449 巷等。露天燃燒的來源大致來自於農民、

砂石場、營建工地、養豬戶、代清除業者及一般廠家…等。因部分地區垃圾車未到

該處收集垃圾，再加上垃圾費隨袋徵收政策的實施，造成民眾為圖方便而任意燃燒

垃圾。加上當地農民在觀念中認為將雜草、稻草等廢棄物，經燃燒後作為肥料是理

所當然的作業方式，在觀念未改變之下，就常有露天燃燒之情形。另養豬戶以燃燒

方式煮餿水，亦可能發生露天燃燒，自 91 年以來位於北投廠附近石牌地區居民常

反映不明惡臭影響正常其生活品質，質疑北投廠為臭味的來源，惟查北投廠操作正

常，空氣污染物質亦控制在國家標準以下，理應不至於發生惡臭逸散的情形，有可

能為附近露天燃燒所引發。  

北投廠十分重視該議題，針對北投地區的居民反映，除加強操作營運及污染控

制內部稽核相關作業外，亦尋求公正第三者針對附近民眾所陳情疑似臭味問題進行

污染來源及特性解析，希透過外部稽核方式進行追蹤臭味污染源。希能以上述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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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及推動計畫之執行，以有效瞭解焚化廠及其周界臭味現況及臭味產生之可能來

源、原因，並謀求改善及因應對策。  

二、北投焚化廠簡介 

1.焚化廠概述  

地理位置︰位於北投區洲美里洲尾段，基隆河下游右側，距基隆河與淡水河

會合處約 4 公里，屬關渡平原保護區之一部份。  

廠區面積：10.64 公頃。  

廠房規模：16,375 平方公尺(約 5,000 坪)。  

爐體形式：混燒式機械焚化爐(燃燒溫度最低為 850℃)。  

設置容量：1,800 公噸／日(4×450 公噸／日)。  

處理對象：一般家戶垃圾與一般家戶垃圾性質相近之事業廢棄物。  

煙囪高度：約 150 公尺。  

能源回收：裝置容量 48,000kW 

基椿工程：施作 480 根直徑 2m 場鑄基樁。  

工程費用：機電設備工程費約 36 億元整，土木建築工程費約 38.4 億元。  

正式運轉：民國 87 年 7 月 12 日承商完成試運轉，民國 88 年 5 月 27 日本廠

正式接管。  

2.焚化爐操作  

北投焚化廠為建立垃圾焚化處理專業技術，進用電機、化工、機械、環工等

相關職系專業人才，專責焚化運轉操作工作；鑑於操作良窳維繫整廠運作，平時

除定期點檢廠內各項機械設備妥善操作外，亦派員赴專業訓練機構，以取得專業

執照，更積極培養人員對於緊急事故應變能力，使焚化操作能正常運轉，提昇垃

圾處理品質。  

3.垃圾進廠管理  

焚化之垃圾來源以臺北市境內為主，由各區清潔隊垃圾車及民營廢棄物清除

機構或其它欲委託者自行載運入廠。民營廢棄物清除機構須依「公民營廢棄物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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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處理機構許可管理辦法」取得清除許可證後始得經營廢棄物清除業務，進廠前

持本局核准清運車輛之同意函及協議書提出磁卡申請並憑卡進廠。非屬民營廢棄

物清除機構欲委託代處理之民間車輛須依「臺北市政府環境保護局廢棄物處理廠

場進場管理辦法」辦理申請，經核准後依核定事項及規定時間憑同意函進廠。為

確保營運操作正常，垃圾進廠管制工作相當重要，由垃圾車運抵焚化廠開始，經

過磅秤、廢棄物檢查、傾卸、清洗至離廠的流程。  

4.空氣污染防制及監測  

(1)半乾式洗煙塔：對於氯化氫之去除效率達 90%以上。   

(2)袋濾式集塵設備：對於粒狀污染物等有害氣體之去除效率可達 95%以上。  

(3)戴奧辛防制：為了減少廢氣中重金屬及戴奧辛含量，本廠於半乾式洗煙塔加入

活性碳吸附劑以符合戴奧辛排放管制標準 0.1ng-TEQ/Nm3。   

(4)連續自動監測系統：本廠採用 4 套廢氣監測儀器，分別針對 4 個焚化爐進行

24 小時連續監控，監控數值直接傳達中央控制室及本廠地磅出口、承德路 13

號道路口及展示廳的顯示看板上，以便使民眾了解焚化處理廢氣排放情形。   

(5)固定污染源為環保署「第一批公私場所應定期檢測及申報之固定污染源」公告

指定之事業，每季需委託合格環境檢驗測定機構進行定期檢測並上網申報。檢

測項目有：氯化氫  (HCl)、氮氧化物  (NOx)、硫氧化物  (SOx)、一氧化碳  (CO)、

粒狀污染物、鉛  (Pb)、鎘  (Cd)、汞  (Hg)、氣體組成及排放流速，該廠自 88

年 6 月起開始委外進行定期檢測。  

(6)依「廢棄物焚化爐戴奧辛管制及排放標準」第 8 條規定，自 93 年起每年定期

檢測煙道廢氣中戴奧辛。  

三、執行處理方案 

1.焚化廠疑似臭味處理機制說明  

(1)制定「臭味處理機制標準作業程序」  

為處理民眾反應住宅聞到惡臭，北投廠已訂定臭味處理程序進行處理，於

接獲民眾陳情電話即派員觀察廠房四周，是否有露天然燒情形。至中控室查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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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速風向資料，以判定陳情者住宅位置是否為北投廠下風處，並設置風速風向

計及施放氣球測風向以判斷其污染來源。經發現有露天然燒行為，則通知稽查

大隊配合取締。如未發現露天然燒行為，而抱怨民眾願告知住址，則約定時間

派員親赴陳情居民住處實地訪談，並做成紀錄（註明人、事、實、地、物），

紀錄統一置於中控室並依陳情者編列成冊。經研判如須進行臭味官能測定，則

即派員攜帶採樣袋與相關採樣器材至民眾陳情現場進行採樣，臭味採樣程序、

樣品保存與運送相關程序均須依照環保署公告方式進行，並且須將採樣樣品彌

封且由陳情者與採樣者簽名。檢測成果以發函方式通知陳情者。  

2.居民對焚化廠週遭臭味反應相關因應措施  

(1)擬訂民眾陳情案件處理方式  

由焚化廠中控室 24 小時輪班人員接受民眾陳情，制定焚化廠之通報電話

表，並對民眾陳情作成陳情紀錄表，必要時赴現場進行採樣作業。  

(2)辦理公開說明座談會及協助社區成立監督小組  

為有效瞭解焚化廠及其周界臭味現況及臭味產生之可能來源及原因，北投

廠針對附近里民之需求邀集里長及民意代表辦理公開說明會，希藉由公開討論

過程及里民要求，謀求改善及因應對策，以解決臭味問題。  

a.加強稽查人力，落實檢查有害事業廢棄物進廠夾雜焚燒及不肖分子露天燃燒

之稽查管制，將違者重罰並建立高危險群清除業者檔案，列入進廠必查對象。 

b.定期或不定期開放附近居民進場陪同稽查，並將稽查績效透明公開給附近居

民，以昭公信。  

c.焚化廠應建立積極主動與週遭居民溝通之機制，並提供透明且完整的環境影

響資訊。  

d.展現政府落實環保政策之誠意，提供「環境影響評估訓練班」、「空氣污染

物目測檢查人員訓練班」及「一般廢棄物稽查管理講習班」之免費訓練名額

給附近居民，結合民間力量防治污染。  

e.建立週遭環境監測設備，長期檢測分析空氣、土壤及地下水質不受污染，確

保鄰近居民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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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增加週邊居民血液戴奧辛檢查之名額，並進行居民流行病學資料之追蹤與分

析。  

g.成立臭味鑑定監督小組（含里長代表 11 人、里民代表 11 人），並由監督小

組推派專家 11 人成立採購評選委員會，徵選調查小組，個案紀錄陳情人地點

風向風速、臭味追蹤來源（含取樣）。  

(3)居民抱怨電話統計分析  

a.居民抱怨電話統計資料建檔及分析  

b.記錄臭味發生地區及地理位置方位  

c.解析焚化廠附近風向資料  

d.判斷臭味來源是否需由專案計劃進一步確認  

(4)訂定「北投廠進出廠清運廢棄物車輛稽查管理計畫」，依「臺北市政府環境保

護局垃圾焚化廠代處理一般事業廢棄物及一般廢棄物焚化管理規定」，針對「限

制進廠廢棄物種類」持續實施稽查作業，要求現場稽查人員如查獲代清除業者

非法清運有害事業廢棄物（感染性等），應依規定告發處分。並自 91 年 2 月

起進行代清業者進廠廢棄物稽查，且於 91 年 5 月起代清業者進廠廢棄物進行

逐車檢查，如發現違規情事，並將依法重罰，以遏止代清業者違規行為。  

(5)與北投區里長聯誼會及環保志工團體建立陪同垃圾稽查作業機制，以結合社會

大眾力量共同杜絕代清業者違規行為。  

3.焚化廠污染物擴散評估之專案計畫  

為釐清焚化廠附近污染源希能透過專家學者研究及調查，以期對焚化廠附近

地區的污染特性有所瞭解，北投焚化廠自 89 年度起已針對該區域執行一系列調

查研究，期間為北投區民針對臭味問題提出疑義及陳情時，於 94 年度特委託專

業第三者廠商或學術機構進行專案計畫「北投垃圾焚化廠及其鄰近地區臭味及異

味來源檢測調查」，針對焚化廠污染物擴散進行評估研究，其計畫執行內容如下： 

(1)蒐集北投廠廢氣排放資料及氣象資料，並進行高、低階模式模擬廢氣排放、擴

散及流場分佈等，以綜合評估污染物擴散及地區局部環流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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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建立附近居民臭味陳情資料檔案，含陳情當時陳情人住所、焚化廠及氣象局之

風向記錄、附近臭味源觀察情形，以據以瞭解臭味發生頻率、時間、強度及位

置等。  

(3)建立焚化廠排放口、垃圾車行經路線及陳情人地點氣體樣品之採樣及聞臭設

施，進行採樣、分析臭味強度及味道特徵。  

(4)配合高低階模式模擬結果及臭味調查結果進行分析，評定北投焚化廠臭味貢獻

程度，並提出改善建議及因應對策。  

(5)計畫執行項目確定及完成評選後，北投區里長聯誼會、里長及社區代表等，成

立監督小組，對於專案計畫執行、焚化廠操作及代清業者檢查進行必要監督。 

四、異味陳情案件之分類方式 

北投焚化廠附近 A 君一再向台北市環保局投訴焚化廠臭味問題，每月抱怨電

話達 100 次以上，環保局多方溝通，委託學術單位研究調查，並和 A 君溝通均無

法消除 A 君之疑慮，A 君乃有以下訴求： 

1.A 君於 89.06.20 第一次提國家賠償請求書，於本府國家賠償事件處理委員會第 154

次會議（90.02.12）決議：「本案無賠償責任，即由本府環境保護局函復請求權

人拒絕賠償。」  

2.A 君 92 年 提 「 臺 北 市 政 府 公 害 糾 紛 調 處 委 員 會 」 調 處 ， 於 第 二 次 調 處 會 議

（92.09.09）後，因「雙方立場差異過大，無法達成調解協議」，故調處不成立。 

3.A 君 92 年提「行政院環境保護署公害糾紛裁決委員會」裁決（92 裁字第 72709

號），其裁決（93.04.01）主文為：申請駁回，裁決費用由申請人負擔。該裁決

書 93.04.07 送達，裁決書內表示：20 日內（即 93.04.27 前）未就同一事件提起民

事訴訟，或經撤回其訴者，視為雙方依裁決書達成合意。  

4.93.10.28 A 君以「臺北市政府環境保護局北投垃圾焚化廠規畫設計政策有誤及管

理上之缺失」，提起第一次國家賠償民事訴訟案（93 年度國字第 35 號），計請

求新臺幣 146 萬 8,200 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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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4.12.20 A 君請求國家賠償民事訴訟案（93 年度國字第 35 號）裁定，其主文為：

「原告之訴訟及假執行之聲請駁回，訴訟費由原告負擔」。但於裁定理由中表示：

「93.04.27 後新發生之原因事實仍可先向國家賠償義務機關請求之，經協議不成

始得起訴。」  

6.A 君於 94.12.28 第二次提國家賠償請求書，於本府國家賠償事件處理委員會第 202

次會議（95.04.10）決議：「本案請臺北市政府法規委員會查明檢舉人數、排放

標準、家屬觀點等事實後再提會審議。」；於第 209 次委員會議（95.12.04）決

議：「本案無賠償責任，即由本府環境保護局北投垃圾焚化廠函復請求權人拒絕

賠償。」  

7.96.03.01 臺灣臺北地方法院簡易法庭以北院錦民甲 96 年北國簡字第 2 號，函送臺

北市環保局及北投焚化廠 A 君國賠事件起訴狀，計請求新臺幣 30 萬元整。  

8.96.09.26 A 君請求國家賠償民事訴訟案（96 年北國簡字第 2 號）裁定，其主文為：

「原告之訴駁回，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裁定理由：「原告預期未補正，予以

駁回。」96.10.11 A 君提出抗告（96 年度國簡抗字第 1 號）。  

9.98.06.04「96 年度國簡抗字第 1 號」裁定，其主文為「原裁定廢棄」，由原法院

（臺灣臺北地方法院）更為適當之處理；原法院依職權以裁定移送於其管轄法院

（案號：98 年北國簡更一字第 1 號），將此案移送臺灣士林地方法院管轄（案號：

98 年度士國簡更一字第 1 號）；98.09.02 第一次開庭（辯論庭），A 君當庭撤案，

並列入記錄。  

五、結論 

垃圾處理設施為每一個都市每日不可或缺之公共建設，為妥善處理本市市民每

日產出一般廢棄物，故興建垃圾焚化廠，將垃圾焚化處理後，成為惰性之焚化灰渣，

再進行後續處理，俾維護市容及環境衛生，臺北市所屬北投垃圾焚化廠於民國 88

年啟用，為該市 3 座垃圾焚化廠中較新之垃圾處理設施，其設計標準亦最嚴格，自

營運以來其所排放之廢氣、灰渣均符合國家環保標準，另經環保局辦理焚化廠周遭

地區流行病學調查、戴奧辛濃度調查及對周遭農作物影響研究等，均未顯示北投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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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廠之操作營運對附近地區環境、居民有不良影響，惟為減少焚化處理垃圾量，臺

北市已推動「資源全回收、垃圾零掩埋」政策，將「焚化垃圾極小化」、「資源回

收極大化」及「不再以掩埋方式處理垃圾」做為努力目標。另為感謝該區居民對於

興建焚化廠之支持，亦設置有回饋設施包括溫水游泳池、主題館、陽光公園等設施，

供里民免費使用，另結合關渡平原、淡水一帶景色，提供一個全方位的休憩地供居

民假日之去處，以實質回饋機制達到敦親睦鄰之目的，讓附近居民感受焚化廠營運

操作確可為地方民眾帶生活條件及品質之提昇，以避免陳情案件發生造成行政成本

及社會成本之浪費。  

受限於現階段各縣市垃圾處理需要，於生垃圾無法再進入衛生掩埋場進行掩埋

之政策及尚無其它廢棄物處理技術可予以替代之情況下，臺北市焚化廠尚無法全面

關閉或遷移它處，惟考量焚化廠之操作營運多少仍會帶給附近民眾官感之不適，環

保局除加強垃圾焚化廠之公害防制之維護保養外，對於周邊地區居民生活互動及敦

親睦鄰仍屬重要，期使焚化廠成為友善環境的好鄰居。  

 

 

 

 




